
裝

檔號:

保存年限:

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函

地址: 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l段1 61 號5

牛妻

承辦人:王良銘

電話: ( 02 )29603456 分機579 1

傳真: ( 02 )29668144 
電子信箱: AE II 06@ntpc. gov. tw 

受文者:臺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 : 中華民國 1 06年 1 月 6 日

發文字號 : 新北工施字第 1 060034265號
速別 : 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係密期限 :

附件 : 去口主豈 ( 1 062047629_106D2005969-0J. pdf ) 

主話:函轉內政部管建署釋示有關管造業法第40條規定及 「 營造

業專任工程人員因故擬短期請假及代理之執行方式 J '敬

請轉知所屬會員知悉，請查照。

1T 說明: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6年1 月 5 日 營署中建字第 1 053580726

線

號函辨理。

正本 : 全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、臺j彎區綜合苦造工程工業同葉公會新北辨事

處、臺j弩區環境保護工程專業管造業同葉公會、台灣區基礎工程專業管造業同業

公會、臺灣區指土支撐及土方工程專業營造業同葉公會、台灣防水工程專業營造

業同葉公會、台灣區預拌混歧土工業同葉公會 、中 華 民國 景觀工程商業同葉公會

全國聯合會、新北市土木包工業同業公會

副本 : I實ii翰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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